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2026年度研究课题征集公告

　为深入开展就业、收入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领域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积极稳就业、增收入、促消费、强社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现向社会公开征集课题。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研究题目及要点
　　（一）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支撑体系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深入研究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及其现实表现，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理念、制度和实践，全面剖析影响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构建的问题、挑战及其具体案例，研究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落实机制和实施路径、支撑体系等。
　　（二）完善促进技高者多得的收入分配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整理目前我国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构建技能导向薪酬分配制度的政策措施，简要评估实施成效。梳理总结国际上促进技高者多得的经验做法。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结合数据和案例，分析当前我国技术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变化趋势和促进技高者多得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政策举措建议。
　　（三）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政策举措研究
　　充分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技术、人口等条件新变化，分析研判当前居民增收面临的新形势，预测不同情形下居民增收情况和政策目标，整理目前我国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措施，简要评估实施成效。梳理总结国际上促进居民增收经验做法。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结合数据和案例，提出“十五五”时期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政策举措建议。
　　（四）“体验经济”等消费增长新空间与务实举措研究
　　结合当前发展阶段探索“体验经济”等消费增长新空间，深入分析消费发展新趋势、新特征，以及“体验经济”等“十五五”时期有广阔发展潜力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明确其内涵范围，做好相应规模测算，并提出促进相关领域消费提升的针对性政策举措。
　　（五）清理优化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清理优化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要求。请系统梳理当前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特别是针对住房汽车、文化旅游、新型消费、消费环境等重点领域，梳理具体表现、存在原因、涉及政策，并提出清理优化的政策举措和意见建议。
　　（六）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减负纾困政策研究
　　深入分析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包括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纺织服装、家政、建筑、传统制造等行业企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和困难问题，梳理现有相关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短板，结合实际研究提出社保、金融、财税、用地、用能、人才等一揽子支持企业减负纾困的政策建议，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稳岗扩就业，形成相关研究报告，为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思路。
　　二、申报要求
　　（一）课题申报单位必须具有完成课题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物质条件，原则上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课题负责人应当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政治素养，原则上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相当职务、职级或博士学位。
　　（二）申报书请下载附件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申报书需由牵头申报人所在单位盖章确认，一式3份（另附电子版光盘），通过中国邮政EMS寄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综合处（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邮编100824），信封上请注明“申报课题”及申报的课题名称。
　　（三）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
　　（四）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将组织力量对研究课题申报书进行择优遴选。待结果确定后，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发布公告信息，并与入选委托单位签订正式合同，给予相应经费资助。对没有单位申报的课题，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将对选题设置和内容进行调整，并再次按程序进行征集。
　　（五）课题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所有。
　　三、课题执行时间
　　课题执行时间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10月。课题承研单位应接受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组织开展的课题中期评估和终期验收，最迟不晚于10月31日提交课题最终研究成果（5份正式报告及报告简本，1份电子文档）。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研究课题申报书
　　咨询电话：010-6850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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